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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止
有 關 收 購 一 項 植 樹 造 林 業 務 之

主 要 交 易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二零一二年三月
十二日、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刊發有關收購事項之公佈（「該等公佈」）。除非另
作說明，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買方與賣方訂立終止協議（「終止協議」），據此，買賣
協議終止，以及根據買賣協議支付作為按金的12,000,000港元已於簽訂終止協議時
退回買方。雙方概不會就買賣協議應付任何進一步責任或對另一方承擔任何責任
或對另一方提出任何申索。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通函之寄發日期已自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起延遲至最近期
預期寄發日期二零一三年三月八日。直至終止協議日期，本公司未能從目標獲得
充足額外資料（包括目標集團之財務及業務資料），以供載入通函並符合本公司之
盡職審查審閱。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訂立買賣協議起時間已過去一段長時間，
且本公司認為目標未能於合理時限內達成本公司之額外資料要求。在有關情況下，
董事認為終止買賣協議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周洪波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周洪波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郭威先生及梁廣才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毅林先生、黃貴生先生及
Christopher David Thomas先生。


